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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山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和《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山西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之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

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

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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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0 年 7 月 24 日，经中国证监会印发的“证监许可[2020]1606 号”注册批

复，发行人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0 年 9 月 1 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 20 山证 01，债券代码为 149221.SZ，发行规模

15 亿元，发行期限 3 年期，票面利率 3.90%，起息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 日，上

市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8 日。 

2021 年 10 月 22 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 21 山证 01，债券代码为 149675.SZ，发行规

模 10 亿元，发行期限 3 年期，票面利率 3.50%，起息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22 日，

上市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29 日。 

2021 年 11 月 19 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为 21 山证 02，债券代码为 149708.SZ，发行规

模 15 亿元，发行期限 3 年期，票面利率 3.24%，起息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

上市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25 日。 

（二）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2020 年 8 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会印发的“证监许可[2020]1924 号”注册批

复，同意发行人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次级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2020 年 12 月 14 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 20 山证 C1，债券代码为 149311.SZ，发行规

模 15 亿元，发行期限 3 年期，票面利率 4.60%，起息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14 日，

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23 日。 

2021 年 2 月 9 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

次级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 21 山证 C1，债券代码为 149383.SZ，发行规模

10 亿元，发行期限 3 年期，票面利率 4.68%，起息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9 日，上

市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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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30 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次级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为 21 山证 C2，债券代码为 149616.SZ，发行规

模 7 亿元，发行期限 3 年期，票面利率 3.98%，起息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30 日，

上市日期为 2021 年 9 月 3 日。 

2021 年 12 月 24 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次级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为 21 山证 C3，债券代码为 149754.SZ，发行规

模 10 亿元，发行期限 3 年期，票面利率 3.80%，起息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24 日，

上市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29 日。 

三、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 1 月 18 日发布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涉及诉讼的公告》，2022 年 1 月 13 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中

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收到北京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

状，案由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上海君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两千名原告向北京金融法院对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乐视网”）等二十一名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乐视网赔偿因其虚假陈述行为造

成的投资损失共计 4,571,357,198 元，要求其他二十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上海君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两千人 

诉讼代表人：王景、刘国梁、陆明 

各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小丽、刘云，北京时择律师事务所律师；宋

一欣、李浩，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本诉讼共涉及乐视网、贾跃亭等 14 名自然人、中德证券等 3 家证券

公司、3 家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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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2021 年 4月 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6

号），认定乐视网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并对乐视网以及贾跃亭等 14 名自然人作出

行政处罚。 

本诉中，原告作为乐视网投资者，认为：乐视网虚假陈述行为致其权益受损，

要求乐视网承担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责任；贾跃亭等 14 名自然人作为虚假陈

述过错责任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德证券等 3 家证券公司及 3 家会计师事务

所因未勤勉尽责、未能发现乐视网财务造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诉讼请求 

1、原告诉请判令乐视网向原告支付因虚假陈述引起的投资损失之侵权赔偿

款项（含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利息），共计 4,571,357,198 元； 

2、原告诉请判令除乐视网外的其他二十名被告对原告的上述损失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3、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二、判决情况 

上述案件目前尚未开庭，尚未判决。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披露日，山西证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控股子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2022 年 1 月 18 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3720220003

号）。中德证券因在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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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项目中，保荐业务涉嫌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中德证券立案。中德证券将

全面配合监管部门的相关工作。山西证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山西证券的经营情况正常。 

（三）以上事项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鉴于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立案调查结果尚未得出，

其对发行人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

人经营状况稳健、盈利良好，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

付息，上述事项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2022 年修订）第十二

条规定之重大事项，中信证券作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三期）”、“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二期）”、“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和“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

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

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2022 年修

订）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2022 年修订）、《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

立判断。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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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宋颐岚、寇志博、张宝乐、容畅 

联系电话：010-60837524 

（以下无正文） 

  




